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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 環境影響評估法 

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

響，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。 

二.  環境影響評估判認流程 

開發單位填寫 

「開發行為應否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開

發單位自評表」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填寫 

「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確認表」 

中央或地方 

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

是否應補正或 

需補充相關資料 

是 

否 

判認應否

實施環評 

免實施環評 

進入環評審

查相關程序 
是 

否 

(自評表、確認表及

相關資料一同轉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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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

開發單位自評表─填寫重點 

開發單位基本資料填寫 

1) 基地地號：詳列開發基地地號 (應檢附土地登記謄本)。 

2) 申請開發面積(規模)：應註明「總」開發面積(平方公尺)

或長度(公里)(如屬線型開發行為)；如地號為「部份」使

用者，則應詳述部份使用面積。 

3) 累計開發面積：如為擴建者，應分別註明「既有使用面

積」、「擴建面積」及「總開發面積」。 

開發(行為)現況說明 

檢附【現況照片及位置圖】 

1) 開發行為內容：應詳述申請開發行為之內容 

 工廠設立：應填具行業別、產品代碼(名稱)、製造

生產項目及使用用途等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(如

工廠登記申請書及製程流程圖(含原物料與產品)) 
3 

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資訊 

1) 許可法令依據：以開發行為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

可」之相關法源 

2)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開發行為對應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(核發許可之單位) 

3)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：確認開發行為是否經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核發相關許可，另是否有未經許可逕行開發之情形 

認定標準相關內容自行評估 

1) 應依申請開發行為所屬之「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條文所提項目逐一確認 

2) 依實際申請內容表列出條文中所提「環境敏感區

位」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(如環境敏感區位公

函、相關機關函覆公文及相關網頁查詢結果等) 4 



認定標準相關內容自行評估 

1) 如涉及「複數」之開發行為，則應以認定標準所屬相關

條文「分別列表」確認 

自評結果、其他確認事項及蓋印鑑 

1) 依前面項目填表結果，自行評估並勾選是否應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 

2) 應先查明使用之土地或開發行為是否曾經辦理環

境影響評估審查 5 



四.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─相關附

件及資料檢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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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如符合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

準」法規但書條件，應檢附之必要文件 (如區位主管機關

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免環境影響評估復函) 

五.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

範圍認定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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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

估開發單位自評表─填寫重點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相關資訊 

初評結果、其他確認事項及用印 



七. 可使用相關資料查詢系統 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   
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

 https://eland.nlma.gov.tw/seportal 

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

 https://maps.nlsc.gov.tw/T09/mapshow.a
ction?In_type=web 
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行動水保服務網 

 https://serv.ardswc.gov.tw/ 

水利署 
水庫集水區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查詢系統 

 https://tppr.wra.gov.tw/sencad/ 

環境部 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

 https://eiadoc.moenv.gov.tw/eiaweb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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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方式 

機關 /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

科室 / 綜合計畫科 

電話(總機) / (03)823-7575 

電話(專線) / (03)822-4195 


